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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76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17-013 

 

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一、修改的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原条款 《公司章程》修订后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开发、制造、集成、安装、

调试、销售及公共自行车系统信息技术服务，

运营管理服务；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及系

统集成；车棚、服务亭、监控系统、计算机

软硬件、太阳能供电系统的销售及安装调试；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

自营进出口服务。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开发、制造、集成、安装、

调试、销售及公共自行车系统信息技术服务，

运营管理服务；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通信

设备、电子设备、IC卡读写机的开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

轮车、电动滑板车、电动汽车、自动售货机、

人工智能设备等的开发、制造、销售、租赁

和服务；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及系统集成；

车棚、服务亭、监控系统、计算机软硬件、

太阳能供电系统的销售及安装调试；技术开

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机械设备租赁；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

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

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

准。 

董事会有权决定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之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

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

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

准。 

董事会有权决定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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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条款不变。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常州永安公共自行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5 日 

外的对外担保事项。审议对外担保事项除应

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 2/3以上董事同意。 

在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没有冲突的情况

下，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的决策权限为：运

用的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

告确定的净资产额的 3%。 

前款所述运用公司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购买

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金融投资、委托

理财、委托贷款等）、资产抵押、租入或租

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

受托经营等）。 

 

外的对外担保事项。审议对外担保事项除应

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 2/3以上董事同意。 

在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没有冲突的情况

下，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的决策权限为：运

用的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

告确定的净资产额的 10%。 

前款所述运用公司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购买

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金融投资、委托

理财、委托贷款等）、资产抵押、租入或租

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

受托经营等）。 

 


